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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投保車險享好禮」活動 

一、主辦單位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 

二、活動期間 

即日起至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活動對象 

本活動限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之員工及其眷屬參加，非上述對象恕無法參加本活

動。 

四、活動辦法 

活動期間內於本公司台電職業團體投保專區，投保車險任意險之套裝保險商品並輸入活動代碼 

「TAIPOWER」，符合資格者可獲得下列獎項：  

1. 機車任意險：以任一車牌號碼之機車，投保本公司機車任意險之套裝保險商品，並通

過核保且完成繳費者，可獲「超商電子禮券 50 元(有效期)」！ 

2. 汽車任意險：以任一車牌號碼之汽車，投保本公司汽車任意險之套裝保險商品，並通

過核保且完成繳費者，可獲「超商電子禮券 100 元(有效期)」！ 

五、結算及領獎 

符合本活動資格者由系統作業，並於每月結束後統一計算得獎名單。本活動獎項將於每月

結束後 10 個工作日起陸續以簡訊發送至會員手機，獲獎者請於獎項使用期限內使用完畢，

逾有效期間恕無法補發！ 

六、注意事項 

1. 本活動僅限台電員工及其眷屬參加，交易資料若未含活動代碼「TAIPOWER」(無法補鍵代號

及人員調整)，將喪失參加活動資格。 

2. 活動期間完成之保單如有撤銷或解除契約之情形，將喪失參加活動資格。同一車牌僅限領

取一次活動獎項，不得重複領取，另單筆金額累積不含已批退保件。 

3. 本公司對本活動保有最終解釋及更改之權利。 

4. 如發現參加者有以非法或其他影響活動公平性之方式意圖影響活動結果，及其他不正當行

為，本公司有權取消其得獎資格，不另行通知。 



 台電職團適用 

第2頁/共5頁 
 

5. 本活動獎項實際金額以本公司購入當時之金額為準，所有獎項不得要求折換現金或兌換其

他獎品或優惠。如因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因素，致商品獎項必須變動時，本公司保留更換

為等值獎項之權利。 

6. 參加者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完整個人資訊，惟若資訊不完整者，將無法參加本活動。得獎

時所提供的資料僅供予本公司聯絡及寄出獎項使用。 

7. 本公司對參加者之個人資料僅用於本活動聯絡及寄出獎項使用，不挪為其他用途，且日後

可以以電子信箱(SERVICE_CENTER@FIRSTINS.COM.TW）聯絡本公司，對本次活動所留

下的資料做「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

理、利用、請求刪除」等請求。 

8. 本活動所贈送之奬項，使用須知依 Ticket Xpress 即享券平台公告，逾有效期間無法補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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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廣告 
1.網頁廣告: 

 刊登位置:台電職團專區。 

 內容: 

(電腦版) 

 
(手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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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官方 LINE 帳號: 

 刊登對象:台電股份有限公司 

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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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動 DM: 

 刊登對象:台電股份有限公司 

 內容: 

 
 

 

 


